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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市教育局 

关于在部分普通高中开展 

“大数据+人工智能”应用试点的通知 

 

市教育局直属高中学校： 

为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对“数字吉林”建设的新要求，结合《教

育信息化 2.0 行动计划》等文件精神，顺应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创

设智能环境下教育教学创新的新态势，在新高考改革的时代背景

下，有效提升高中教学质量，吉林市教育局决定在部分市直属高

中开展“大数据+人工智能”应用试点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目标任务 

试点的目标是基于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，实

现针对教育管理决策支持的资源配置绩效监测服务；针对教育教

学过程质量监测的教与学规律认识服务；针对学生学习成长监测

的个性化教学与发展服务。在国家级“示范工程”框架下，探索

建立我市高中教育大数据解决方案和服务模式，开展大数据在精

准教学、个性学习等方面的实证研究，推进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,

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 

二、实施内容 

在普通高中开展“大数据+人工智能”应用试点服务主要分

为四个方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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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高中考试大数据平台服务。依据吉林市智慧教育云平台

提供的数据接入标准，提供考试大数据平台，为各试点学校免费

提供考试所必须的高速阅卷扫描设备等，为各试点学校建立日常

作业、周练、月测、期中、期末考试等基础数据，并为每次考试

提供相应现场指导服务。 

二是教育质量监测服务。依托人工智能、OCR 识别、大数据

等先进技术，为试点学校提供智能测评系统，实现包括中英文作

文、填空题在内的各种主客观题型自动判分以及纸笔数据的伴随

式采集，提升学业数据采集效率。为展现大数据对日常教学的价

值，针对试点学校实际需求，提供精准化教学及管理等方面的衍

生服务。 

三是对学生的素质提升实施指导。为凸显大数据对日常学习

的价值，为试点学校的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，真正实现个性

化教学、因材施教。利用基于知识图谱的人工智能推荐引擎，精

准定位薄弱点，科学规划学习路径，形成优质学习资源的个性化

推荐增值服务。 

四是建立教育大数据实时监控中心。建立教育大数据分析与

监控中心，通过对所有试点校大数据分析与监控中心精准提炼学

业数据，总结学生共性薄弱知识点、教学盲点并输送到各学校实

现精准指导、精准教学，在有效时间内提升整体教学质量，为教

育行政主管部门、学校、教师、学生提供四位一体的大数据精准

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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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项内容建设为一个完整的服务模式，为各试点学校提供教

育教学质量整体提升解决方案。通过教育专家团队，科学的教育

理论方法，优质的教育资源，智能的教育大数据平台，使区域的

教育教学质量精准快速有效提升。 

三、试点办法 

1.试点学校。 

在吉林市第一中学率先应用的基础上，增加吉林毓文中学、

吉化第一高级中学校、吉林市第十二中学、吉林市田家炳高级中

学、吉林市第四中学、吉林市第二中学、吉林市实验中学共 8所

学校作为首批应用试点学校。 

2.试点内容。 

一是试点结合科大讯飞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，采集试点

学校日常作业、周测练习、月考、期中、期末等数据，对数据进

行充分加工、清洗，提炼有价值的学业数据进行深度分析，找出

教学薄弱点、教学差距点，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推送给相应学校，

助力学校实现有针对性的教，学生有针对性的练。 

二是基于海量资源为每个学生精准推送与学情匹配的习题、

微课视频、个性化学习包，助推学生在互联网下自主探究学习。

在通过教育大数据检测验证学生巩固知识点情况，反复进行大数

据对比，最终实现每个孩子在学习上没有盲点，培养良好的学习

兴趣，有效提高学习效率。 

3.相关要求。 



 

 
 
- 4 - 

确定的首批试点学校要积极配合，认真研究实践。要成立以

教学为主的组织领导机构，确定一名主任进行日常联系，并将主

管领导及联系人的姓名、电话、QQ 等信息于 11 月 15 日前发送

到邮箱 403247930@qq.com。如无法实施试点工作，在说明原因

后可不列为首批试点。本次试点学校免费使用相关设备和数据，

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学生收取费用。对相关增值服务购买必须是在

学生自愿的前提下，不得强迫。 

联系人：吉林市教育信息中心  史文东  6207668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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